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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１２

证券简称：焦作万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７１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万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部分《勘探服务合同》所涉及的服务对象存在不能签署《产品分成合同》的风险。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万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或“万吉能源”）的核心资

产和业务是：为蒙古国和摩洛哥王国油气区块提供勘探服务并享有合同权益，其基础是服务对象

与所在国政府签署的《产品分成合同》。履行《产品分成合同》对油气资源进行勘探开发不需要获得

所在国政府的另行审批，但就蒙古国的

Ｌ－１

号区块和

２３－Ｓ

区块，服务对象与蒙古国矿产部石油局

目前签署的是《研究合同》，不拥有上述石油区块的勘探权和开采权，后续还需签署《产品分成合

同》，存在未来不能签署《产品分成合同》的风险。就蒙古国的

２

号区块，目前服务对象已经获蒙古国

矿产部石油局确认中标，但《产品分成合同》的签署工作尚未完成，仍存在《产品分成合同》落空的

风险。如果上述服务对象未来不能签署《产品分成合同》，标的公司已经与该服务对象签署的《勘探

服务协议》无法实施。本次对标的公司进行评估时，基于审慎原则，仅考虑了

Ｌ－１

号区块、

２３－Ｓ

区块

《勘探服务协议》项下的勘探服务费收入，未考虑

Ｌ－１

号区块、

２３－Ｓ

、

２

号区块《勘探服务协议》项下的

石油分成收入和

２

号区块《勘探服务协议》项下的勘探服务费收入。但如该等《勘探服务协议》无法

实施，将导致

Ｌ－１

号区块、

２３－Ｓ

区块《勘探服务协议》项下的勘探服务费收入落空，会对标的公司的

评估价值产生不利影响。

２

、本次交易存在交易对方所持的股份不足以全部涵盖业绩承诺补偿的风险。

根据业绩承诺的约定，交易对方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吉奥高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

奥高投资”）以本次交易价款购买的全部股份作为标的公司未实现业绩承诺时的首选补偿方式，在

正常情况下足以覆盖承诺金额，能够满足进行补偿的股份数量要求。但考虑到可能发生本公司股

价大幅度下跌的极端情况，将使得吉奥高投资需补偿的股份数量大于届时吉奥高投资所持有的全

部股份，可能存在吉奥高投资以所持有的全部股份进行补偿仍不能满足要求的风险。为此，各方进

一步约定，吉奥高投资对届时以全部股份进行补偿后仍需补偿的股份数量，承担以现金补足相应

价值的义务，刘坤芳先生和中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光投资”）对此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

３

、 刘坤芳先生和中光投资对业绩承诺的补偿承担保证责任可能存在担保能力不足和执行困

难的风险。

如果发生需要刘坤芳先生和中光投资实际履行保证责任的情形，按照法律规定，刘坤芳先生

及中光投资将以其全部财产承担无限责任。 刘坤芳先生和中光投资不履行担保业务的情况下，本

公司将通过司法程序进行追偿，可能存在担保能力不足和执行困难的风险。

４

、油气市场价格波动风险

对标的公司价值进行评估时，对油气价格的确定方法是：原油的每桶售价以十年的纽约商业

交易所（

ＮＹＭＥＸ

）的轻质低硫原油，即“西德克萨斯中质油”

ＷＴＩ

均价计算，天然气单位立方售价以

十年的纽约商业交易所（

ＮＹＭＥＸ

）的天然气均价

５．６６

美元

／

百万英热，根据基准日汇率折合

０．１２５７

万

元

／

千方计算，并假设上述价格在预测年限内不发生变化。

国际经济环境对油气价格具有重大影响，若本次交易完成，如果未来油气产品的价格出现大

幅度下滑，会对标的公司的评估价值产生不利影响，影响标的公司的效益，进而导致本公司经营业

绩出现波动。

５

、油气资源勘探、开采失败、延期的风险

目前标的公司在合同区域范围内开展初步勘探工作，但目前地质工作程度较低，尚未核实储

量。由于油气资源的差异性，以及资源勘查方法、技术的局限性，对于资源勘探结果具有不确定性，

存在勘查失败不能获得预期储量的风险，会对标的公司的评估价值产生不利影响。

油气资源的开采建设周期长、资金投入大，如实际投资建设完成时间和开始取得石油分成收

入的时间晚于目前进行评估时的预期时间，会对标的公司的评估价值产生不利影响。

６

、行业风险和政治风险

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是油气行业发展的根本基础，石油天然气资源的地理分布、再生规律、国家

储备计划、调运方案，都直接决定油气勘探开采的分布和规模。油气产品市场还具有很强的周期

性，对宏观经济条件和供给量也十分敏感。另外，油气资源勘探开采是一个建设周期长、资金投入

大的行业，经营成本较高。目前，世界油气资源将面临着总体短缺的现状，行业未来发展存在不确

定性。

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具有与生俱来的国际化特征，油气资源在全球范围内不均衡分布，受国际

政治因素影响非常大。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享有来源于蒙古国和摩洛哥王国油气资源的勘

探开发分成之合同权益，该等权益的实现可能存在政策风险和汇率风险。

７

、缺乏油气行业经营管理方面技术人才和业务整合的风险。

若本次交易完成，本公司主营业务将转向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可持续盈利能力得到提升。但

公司整体规模的提升和业务领域的变化亦增加了公司管理及运作的难度，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层及

核心技术层提出更高的能力要求，存在业务整合的风险。对此，公司，虽然进行了充分的应对准备，

但由于公司目前缺乏充分的新业务领域运营经验，因此，不能保证完全避免因在上述业务的管理、

人员、技术上经验缺乏而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的不利影响。

８

、本次交易存在导致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发生变更的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吉奥高投资已拟按每股

８

元的价格协议受让本公司

２０６

，

５０３

，

７５７

股股票

（总价款为

１

，

６５２

，

０３０

，

０５６

元），占本公司已发行股本总额的

１７．２％

。上述协议转让完成后吉奥高投

资将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比第一大股东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数量少

９４８

，

１５９

股。中

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无通过增持本公司股票维持第一大股东地位的计划。

根据本次交易的安排， 吉奥高投资有义务以剩余价款

４７

，

９６９

，

９５２

元继续购买本公司股票，如

用该等剩余价款购买的股票数量超过

９４８

，

１５９

股（即平均购买成本低于每股

５０．５９

元），吉奥高投资

的最终持股数量将超过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成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９

、交易无法实现的风险

本次交易需要本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批准，存在着不确定性。

一、交易概述

（一）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５

日，本公司与吉奥高投资签署《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万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转让协议》，公司以自有资金收购吉奥高投资持有的标的公司

１００％

股权。收购价格以评

估值为基准，经双方协商确定为

１７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该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刘芳坤和中光投资与本公司签署了 《保证合同》， 对吉奥高投资的业绩未达标时现金补偿义

务、差值测试补偿义务、出现违约时支付标的资产回购价款和违约金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对标

的公司向本公司进行债权性融资时的还本付息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在本公司对标的公司的债

权性融资提供担保时承担以保证方式向本公司提供反担保的义务。

同时，吉奥高投资分别与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金元惠理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上市公司股份转让协议》，拟按每股

８

元的价格协议受

让上述各基金管理公司所持有的本公司合计

２０６

，

５０３

，

７５７

股股票， 占本公司已发行股本总额的

１７．２％

，转让总价款为

１

，

６５２

，

０３０

，

０５６

元。

（二）本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六届二十次会议审议并全票通过，不涉及关联董事的回避表

决情况。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交易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股东大会批

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二、交易对方基本介绍

（一）吉奥高投资

１．

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名称：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吉奥高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拉萨市金珠西路

１５８

号阳光新城

Ｂ

区二幢一单元

５－１

号

法定代表人：刘坤芳

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５４００９１２０００１１２３５

主营业务：对新能源、矿产业、石油天然气开发的投资；投资咨询、投资管理、软件开发、技术推

广服务。

主要股东：股东由三个自然人组成，其中：刘坤芳出资

１２３０

万元，占出资总额的

４１％

；臧灵霞出

资

９００

万元，占出资总额的

３０％

；黄楚淮出资

８７０

万元，占出资总额的

２９％

。

实际控制人：刘坤芳是吉奥高投资的实际控制人。

交易对方的股权结构图

２．

关联关系

交易对方吉奥高投资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

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吉奥高投资前述以协议转让方式购买本公司股票的交易完成后， 将成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

比第一大股东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数量少

９４８

，

１５９

股。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无通

过增持本公司股票维持第一大股东地位的计划，也无在未来

６

个月内减持本公司股份的计划。根据

本次交易的安排， 吉奥高投资有义务在未来

６

个月内以剩余价款

４７

，

９６９

，

９５２

元继续购买本公司股

票，因此，如用该等剩余价款购买的股票数量超过

９４８

，

１５９

股（即平均购买成本低于每股

５０．５９

元），

吉奥高投资的最终持股数量将超过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成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据此，本次交

易完成后，吉奥高投资有可能成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成为本公司的潜在关联人。

３．

吉奥高投资的发展历史及主要财务数据

吉奥高投资系为本次交易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专门新设的持股平台公司，无经营活动。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吉奥高投资资产总额为

１０

，

００１

，

２９４

元，负债为

２

，

０００

元，净资产额为

９

，

９９９

，

２９４

元，尚无营

业收入、营业利润、净利润，也无非经常性损益及或有事项。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刘坤芳

刘坤芳，男，身份证号码

２１１１０３１９＊＊＊＊＊＊００１Ｘ

，中国国籍，无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

权。

刘坤芳先生最近五年担任北京吉奥高石油技术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北京吉奥高石油技术有

限公司注册于北京市丰台区丰台科学城航丰路

８

号，主营业务为资源勘探，刘坤芳先生持有该公司

４１％

的股权。

刘坤芳先生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不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

或仲裁。

除吉奥高投资外，刘坤芳先生所控制的核心企业为北京吉奥高石油技术有限公司，其核心业

务为资源勘探，其他企业包括香港双源国际能源有限公司，其主营业务为蒙古国

１

号油气区块的勘

探开发。

刘坤芳先生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三）中光投资

１．

基本情况

名称：中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

８

号院

１

号楼

７０３－７０６

室

法定代表人：付亚红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１５３８６０００

经营范围：投资与资产管理；投资咨询；经济贸易咨询；旅游信息咨询；房地产信息咨询；技术

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销售针纺织品、化妆品、日用品、首饰、工艺品、非

金属矿石、金属矿石 、金属材料、建筑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机

械设备、电子产品、五金、交电、电子元器件、仪器仪表、通讯设备、家用电器、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

备。

主要股东：股东由三个自然人组成，其中：付亚红出资

８７００

万元，占出资总额的

８７％

；金融光出

资

１０００

万元，占出资总额的

１０％

；田承峰出资

３００

万元，占出资总额的

３％

。

实际控制人：付亚红是中光投资的实际控制人。

２．

关联关系

中光投资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

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标的为吉奥高投资所持有的标的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标的公司股权不存在质押、查封、冻结，不存在其他其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该股权的重大

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

（二）标的公司是吉奥高投资为本次交易而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新设的全资子公司，其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万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坤芳

住所：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总部经济基地大楼

１５１６

号

注册号：

５４００９１１００００３６７４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能源勘探开发与能源勘探开发技术支持；对能源勘探开发技术的研发、技术推广、

技术服务、投资咨询、投资管理、软件开发。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８

日

（三）交易标的财务审计情况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为审计基准日，对标的公司的财

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亚会审字【

２０１４

】

４００２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标的公司资产总额为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负债为

５７

，

２４６

元，净资产额为

９

，

９４２

，

７５４

元，尚无营业

收入、营业利润、净利润，也无非经常性损益及或有事项。

（四）交易标的评估值情况

（一）评估机构名称：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二）相关资格：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

（三）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

（四）评估过程及结果详述：

１

、评估结果：

本次评估以持续使用和公开市场为前提，结合委估对象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

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对被评估企业进行整体评估，然后加以校核比较。两种方

法的评估结果如下：

标的公司基于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如下：（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Ｂ Ｃ Ｄ＝Ｃ－Ｂ Ｅ＝Ｄ／Ｂ×１００％

１

流动资产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００ － －

２

非流动资产

－ ２４８

，

４５８．１５ ２４８

，

４５８．１５

３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 － －

４

投资性房地产

－ － －

５

固定资产

－ － －

６

在建工程

－ － －

７

无形资产

－ ２４８

，

４５８．１５ ２４８

，

４５８．１５

８

其中：土地使用权

－ － －

９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１０

资产总计

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４９

，

４５８．１５ ２４８

，

４５８．１５ ２４

，

８４５．８２

１１

流动负债

５．７２ ５．７２ － －

１２

非流动负债

－ － －

１３

负债总计

５．７２ ５．７２ － －

１４

净 资 产（所有者权益）

９９４．２８ ２４９

，

４５２．４３ ２４８

，

４５８．１５ ２４

，

９８８．７５

标的公司基于收益法的评估结果如下：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Ｂ Ｃ Ｄ＝Ｃ－Ｂ Ｅ＝Ｄ／Ｂ×１００％

１

净 资 产（所有者权益）

９９４．２８ ２９９

，

７８８．３８ ２９８

，

７９４．１０ ３０

，

０５１．３０

考虑评估方法的适用前提和满足评估目的， 本次选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

果。

经实施清查核实、实地查勘、市场调查和现场访谈、评定估算等评估程序，得出拉萨经济技术

开发区万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的评估结论如下：

本次对勘探服务合同评估中相关参数的选取采取了稳健原则，在《勘探服务合同》的真实合法

有效、石油天然气储量准确可靠、勘探开发计划能够按照《经济评价报告》如期实现的基础上，净资

产评估值不低于

２４９

，

４５２．４３

万元。

如评估假设发生变化，评估结果将会发生变化。

２

、评估的技术思路：

由于标的公司为新设立公司，主要资产为无形资产

－

其他无形资产，即勘探服务合同，本次对

勘探服务合同，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各区块勘探服务合同按收益法进行评估的具体结果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区块 勘探价值 分成价值 小计

蒙古

２３

号

１０

，

７５９．１７ ２８

，

９２９．５７ ３９

，

６８８．７４

蒙古

２

号

－ － －

蒙古

２３－Ｓ

号

１０

，

１３７．８０ － １０

，

１３７．８０

蒙古

Ｌ－１

号

１０

，

２５２．０５ － １０

，

２５２．０５

摩洛哥

ＨＡＨＡ ７３

，

１９４．５５ １１５

，

１８５．０１ １８８

，

３７９．５６

合计

１０４

，

３４３．５７ １４４

，

１１４．５８ ２４８

，

４５８．１５

以收益法对勘探服务合同进行评估的具体方法如下：

勘探服务合同的收入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区块的勘探服务收入；第二部分是蒙古

２３

号区块及摩洛哥

ＨＡＨＡ１

、

２

、

３

区块油气分成收入。 其中第二部分， 蒙古

２３

号区块采用收入分成模

式，摩洛哥

ＨＡＨＡ１

、

２

、

３

区块采用净利润分成模式。

（

１

）勘探服务收入的评估介绍

按照被评估企业同各油气区块中标企业签订的勘探服务合同， 被评估企业需对

６

个区块涉及

的

１４

，

４１９．００

平方公里进行勘探，并取得勘探收入。计算方法为：

勘探服务收入

＝

单位面积净利润

×

勘探面积

＝

（单位面积勘探服务收入—境外税金—单位面积成本费用—境内税金）

×

勘探面积

单位面积勘探服务收入，按照万吉能源同各中标企业签订的价格计算。

境外税金，按照蒙古、摩洛哥国家税法相关规定税率计算。

单位面积成本费用，是指万吉能源折合每平方千米所必须发生的成本费用，包括的资料费、人

工费、差旅费、设备及其他成本。

境内税金，按照万吉能源注册地中国西藏自治区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税收政策计算，包括

流转税和企业所得税。根据评估谨慎原则，计算境内税金时以最严苛方式计算，同时未考虑税收返

还政策。

勘探面积，按照万吉能源同各中标企业签订的《勘探服务合同补充协议》中勘探计划的下限值

确定。

评估价值以勘探服务年限进行折现后，加总各年勘探服务利润得出。

（

２

）油气分成收入的评估介绍

①

收入分成模式的评估介绍

本次评估涉及的

７

个区块中仅对摩洛哥

ＨＡＨＡ １

、

２

、

３

号

３

个区块以及蒙古

２３

号进行了油气分

成预测，其中蒙古

２３

号区块采用收入分成模式。收入分成模式下的评估价值需要以油气产量为基

础算出油气销售收入，按照油气销售收入分成，扣除蒙古分成税金和境内税金后，得到合同收益。

分成年限：按照合同规定的最短年限进行预测。根据蒙古国石油局国家合同，每个有效开发的

开采期限，为权力机构做出授予许可证决定之日起，从该有效开发进行开采的期限为二十（

２０

）年。

在特殊情况下，可向政府代理人提出两次申请延长开采期限，每次延长期限不超过五（

５

）年。本次

评估不考虑特殊情况下带来的分成年限延长，以

２０

年有限期为评估年限。

油气产量：蒙古

２３

号的油气产量预测是根据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经济评价报告》中

所示数据调整后得来。《经济评价报告》对年度产量预测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已建井数的产能，

第二部分是新建产能。产量的预测以每年打井数为依据。

其中新建产能中的钻井时率，本次评估在《经济评价报告》的基础上进行谨慎性调整，对钻井

时率按年度均匀化投入做调整。钻井时率在《经济评价报告》中取值

０．８

，是参考了国内石油公司的

钻井时率，为了提高钻井时率，国内钻井协议的执行一般由多家钻井公司完成，通常在年度计划的

上半年就会完成。本次评估考虑到国外的环境以及开发主体的能力，开发主体不一定能够聘请多

家钻井公司完成钻井工作，本次评估以审慎考虑将钻井投入以年度均匀投入做出调整，将《经济评

价报告》中钻井时率

０．８

谨慎修正为

０．５

。

本次评估增加了打井成功率对区块开采的影响，成功率分为两个阶段，分别取合理的成功率

对打井进行修正。

油气销售收入：油气销售收入以每年油气产量为基础，在考虑商品率的基础上，根据分成需要

折合成每桶价格计算。本次评估调整了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经济评价报告》的油气商品

率，将

９８％

谨慎调整为

９０％

，其一，《经济评价报告》中取值

９８％

的商品率在实际开采生产过程中完

成难度较高，考虑到油气在销售环节产生的税费、开采工艺和道路运输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损耗以

及其他不可预测的损耗，将商品率做谨慎性的调整；其二，考虑到油气本身在生产生活中需求量

大，属于易于销售的能源类产品，因此确定本次评估商品率为

９０％

。

蒙古分成税金：按照《蒙古企业所得税法》，对于从在蒙古国登记注册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获

得的分成收入征收的税金。

境内税金：境内税金，按照万吉能源注册地中国西藏自治区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税收政策

计算，包括流转税和企业所得税。根据评估谨慎原则，计算境内税金时以最严苛方式计算，同时未

考虑税收返还政策。

折现率的确定：采用

ＣＡＰＭ

模型确定开采折现率。

评估价值：将合同收益按合同开采期限进行折现，即为收入分成模式下的评估价值。

②

净利润分成模式的评估介绍

本次评估涉及的

７

个区块中仅对摩洛哥

ＨＡＨＡ１

、

２

、

３

号

３

个区块以及蒙古

２３

号进行了油气分成

预测，其中摩洛哥

ＨＡＨＡ

区块采用净利润分成模式。净利润分成模式需要将油气销售收入扣减成

本费用及境外税金后分成，测算出万吉能源获得的合同收入，再扣减境内税金及合同投入，得到合

同净收益。

分成年限：按照合同规定的最短年限进行预测。根据摩洛哥国家合同，在摩洛哥的勘探开采特

许权的最长期限为

２５

年，特殊情况下可以申请延长，本次评估不考虑特殊情况下的延长，以合同期

限

２５

年有限期为评估年限。

油气销售收入：油气产量及销售收入与收入分成模式的测算方法一致。

成本费用：成本费用分为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固定成本是指主要设备、房屋的折旧和勘探投

资的摊销。变动成本包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以及借款利息费用。

境外税金：境外税金包括营业税金及附加、所得税及分成税金。

境内税金：境内税金，按照万吉能源注册地中国西藏自治区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税收政策

计算，包括流转税和企业所得税。根据评估谨慎原则，计算境内税金时以最严苛方式计算，同时未

考虑税收返还政策。

合同投入：根据《勘探服务合同》中的分成规定，万吉能源应按照收益份额进行投资和追加投

资。

折现率的确定：采用

ＣＡＰＭ

模型确定开采折现率。

评估价值：按照合同收益减合同投入后的合同净收益，按开采年限进行折现确定净利润分成

模式下的评估价值。

综上，纳入评估范围的油气区块的具体测算数据如下表所示：

表

１

摩洛哥

ＨＡＨＡ

区块及蒙古区块勘探价值估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

／

勘探年度 合计

２０１４

年

８－１２

月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１

蒙古

２３

号现值

１０

，

７５９．１７ ４５１．８７ １

，

９９４．２０ ２

，

４６４．０１ ３

，

１０６．８５ ２

，

７４２．２４

２

蒙古

２３－Ｓ

号现值

１０

，

１３７．８０ ４５１．８７ １

，

９９４．２０ ２

，

４６４．０１ ２

，

４８５．４８ ２

，

７４２．２４

３

蒙古

Ｌ－１

号现值

１０

，

２５２．０５ ４５１．８７ １

，

９９４．２０ ２

，

８１６．０２ ２

，

７９６．１７ ２

，

１９３．７９

４

蒙古区块现值合计

３１

，

１４９．０２ １

，

３５５．６１ ５

，

９８２．６０ ７

，

７４４．０４ ８

，

３８８．５０ ７

，

６７８．２７

５

摩洛哥

ＨＡＨＡ１２３

区块现

值

７３

，

１９４．５５ ２

，

７１７．８５ ２２

，

２７５．５７ ２５

，

７０８．７２ １３

，

０６７．４１ ９

，

４２５．００

６

折现率

０．１３３０ ０．１３３０ ０．１３３０ ０．１３３０ ０．１３３０

７

折现系数

０．９４９３ ０．８３７９ ０．７３９５ ０．６５２７ ０．５７６１

８

区块合计现值

１０４

，

３４３．５７ ４

，

０７３．４６ ２８

，

２５８．１７ ３３

，

４５２．７６ ２１

，

４５５．９１ １７

，

１０３．２７

表

２

摩洛哥

ＨＡＨＡ１

、

２

、

３

号区块合同价值估算表

(

附后

)

表

３

蒙古

２３

号区块合同价值估算表

(

附后

)

３

、评估假设

（

１

）本次评估假设评估基准日外部经济环境不变，国家现行的宏观经济不发生重大变化；

（

２

）企业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以及所执行的税赋、税率等政策无重大变化；

（

３

）企业未来的经营管理班子尽职，并继续保持现有的经营管理模式；

（

４

）本次评估的各项资产均以评估基准日的实际存量为前提，有关资产的现行市价以评估基

准日的国内有效价格为依据；

（

５

）本次评估假设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基础资料和财务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

６

）评估范围仅以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评估申报表为准，未考虑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

提供清单以外可能存在的或有资产及或有负债；

（

７

）本次评估测算的各项参数取值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

（

８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和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吉奥高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签订的《资

产收购框架协议》能够顺利执行；

（

９

）被评估企业签订的蒙古及摩洛哥

７

个区块《勘探服务合同》符合所在国法律规定，内容真

实、合法、有效；

（

１０

）本次评估《勘探服务合同》涉及的油气开发合同所在国家的投资政策、税收政策不会发生

重大变化；

（

１１

）企业拥有的勘探服务合同所涉及的合法开采主体企业可以对油气资源进行正常的开发；

（

１２

）

Ｃ＆Ｃ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凯文迪石油科技 （北京）有限公司） 出具的 “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ａｎｄ Ｍｏｒｏｃｃａ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Ｂｌｏｃｋ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ｅｌｄ／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Ａｎａｌｏｇｓ

” （中文名称：《利用全

球类比油气田对蒙古和摩洛哥油气勘探区块资源评估报告》）中蒙古及摩洛哥

７

个区块的石油天然

气储量准确可靠，且不会出现重大偏差；

（

１３

）蒙古及摩洛哥

７

个区块勘探开发能够按照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经济评价报告》

计划如期开展并实现；

（

１４

）摩洛哥

ＨＡＨＡ１

、

２

、

３

区块已经进行了

１４０

平方公里地震勘探数据采集，本次评估假设开发

方可以在出油后利用现有资质进行融资，并参照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经济评价报告》分

析中的开采进度进行开采；

（

１５

）摩洛哥

ＨＡＨＡ１

、

２

、

３

区块和蒙古

２

号区块，

２３

号区块，

２３－Ｓ

区块以及

Ｌ－１

号区块油气资源分

布以及储量同万吉所做“切片重磁勘探”技术分析结果无较大差异，并可以成功打出油气产品；万

吉能源可以根据出油后的相关合同进行融资；

（

１６

）经济评价分析中采用的油气田开发涉及的收入、成本、费用的计算方式合理，符合行业标

准并适用于开采国家。

（

１７

）关于评估主要参数的假设：

①

按照《蒙古企业所得税法》中规定“对不在蒙古国居住纳税人在蒙古获得的下列收入按

２０％

：从在蒙古国登记注册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获得的分成收入；在蒙古国境内完成的劳务、提供

的服务费收入”，本次评估假设以上税率在预测年限内不发生变化；

②

按照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摩洛哥》中企业所得

税部分：“针对付往境外的企业的服务费用、酬劳、佣金等进行源头扣缴，为支付金额的

１０％

”， 本

次评估假设以上税率在预测年限内不发生变化；

③

原油的每桶售价以十年的纽约商业交易所（

ＮＹＭＥＸ

）的轻质低硫原油，即“西德克萨斯中质

油”

ＷＴＩ

均价计算，天然气单位立方售价以十年的纽约商业交易所（

ＮＹＭＥＸ

）的天然气均价

５．６６

美

元

／

百万英热，根据基准日汇率折合

０．１２５７

万元

／

千方计算，本次评估假设上述价格在预测年限内不

发生变化；

④

《经济评价报告》未考虑打井的成功率，本次评估为谨慎预计其可能遇到的风险，增加了打

井成功率对区块开采的影响，成功率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为提供勘探服务的前五年，参照对使用

“切片重磁勘探技术”使用单位访谈及被评估企业提供的历史成功率谨慎调整后以

５０％

计算，第二

阶段为成熟期，由于成熟期已完成地质详细勘探的工作成功率普遍较高，谨慎调整后以

９０％

计算，

本次评估假设使用了打井成功率

５０％

及

９０％

的数据；

⑤

钻井时率为新增井在当年的生产效率，在《经济评价报告》中取值为

０．８

，经谨慎考虑，本次

评估假设钻井时率按年度均匀投入取值

０．５

；

⑥

油气商品率在《经济评价报告》中取值

９８％

，考虑实际开采、运输及销售过程中的损耗以及

其他不可预测的损耗，将商品率做谨慎性的调整，本次评估假设油气商品率取值

９０％

。

（五）资产评估增值原因：

本次评估的对象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万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为新设立公司，公司的主要资产

为摩洛哥、蒙古的

７

个区块，

５

个勘探服务合同，资产在账面上列示的价值为零元，本次评估增值的

主要原因是由于该合同的获取由于其实际控制人的前期努力，在投入了一定人力、物力的基础上，

签订了相关勘探服务合同；该区块合同的未来收益可以在交易双方签订的《资产收购框架协议》的

基础上按照评估假设进行计算，计算后价值较账面值增值较大，故形成了本次评估增值。

（六）本次评估的特别事项说明

被评估企业的无形资产

－

其他无形资产为被评估企业持有的五份勘探服务合同， 勘探服务合

同生效是在国家合同（中标企业与国家签订的合同，下称“国家合同”）的基础上。具体情况如下表：

区块

合同名称（万吉能源与

中标企业签订）

国家合同名称（中标企

业与国家签订）

国家合同签约

甲方

签约所在国企业

评估是否

计算分成

蒙古

２３

号 《勘探服务合同》 《产量分成合同》 蒙古国石油局 雄核莱有限公司 是

蒙古

２

号 《勘探服务合同》

已中标，尚未签署《产

量分成合同》

蒙古国石油局

热纳瓦亿力其有限责任

公司

否

蒙古老

１

号 《勘探服务合同》 《可燃板岩研究合同》 蒙古国石油局 西吉日嘎日德有限公司 否

蒙古

２３ －Ｓ

号 《勘探服务合同》 《可燃板岩研究合同》 蒙古国石油局 东方黑金有限公司 否

摩洛哥

ＨＡＨＡ１

、

２

、

３

区块

《勘探服务合同》

《勘探和开采油气资源

合同》

摩洛哥石油天

然气勘探局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ＥＸ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

ＰＶＴ．

）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ＰＥＬ

公司”）

是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蒙古国矿产部石油局出具编号为第

１－１１７２

号文件，证明注册于蒙古国的热纳瓦亿

力其有限责任公司（蒙语音译，下同）在

２

号区块的石油勘探区产品分成合同签订方竞标活动中中

标。截止至评估基准日，中标企业热纳瓦亿力其有限责任公司未与蒙古国矿产部石油局签署国家

合同。

董事会关于评估的意见

本次交易聘请的评估机构具备相应的资质，为交易双方共同聘请。董事会认为评估机构在评

估过程中保持了独立性，评估机构的评估假设和评估结论合理。

独立董事关于评估的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所聘请的评估机构，在聘任程序上符合相关规定，评估机构具备相应

的资质，能够胜任本次交易的评估事项。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保持了独立性，其评估假设和评估

结论合理。

（五）吉奥高投资是标的公司的唯一股东，其转让标的公司

１００％

股权不涉及其他股东优先购

买权的问题。

（六）标的公司主要资产

标的公司是吉奥高投资的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开发业务。根据刘坤芳所

控制的北京吉奥高石油技术有限公司与标的公司所签署的《技术无偿许可使用协议》，北京吉奥高

石油技术有限公司授权标的公司无偿使用其拥有的从事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业务所需的“切片

重磁全息勘探技术”和“地震资料快速处理解释技术”及其后继改进。该许可是无偿许可和普通许

可，且除非双方另行协商一致达成新的协议并取代该协议，该协议永久有效。

标的公司的核心资产和业务是为蒙古国和摩洛哥王国油气区块提供勘探服务并享有合同权

益。油气区块及标的公司相应《勘探服务合同》的具体情况如下：

１

、蒙古

２

号区块

２

号区块位于蒙古国西北部科布多省哈日乌苏地区，总面积约

２７

，

０４０

平方公里，属于砂岩油藏

（指形成于四周被非渗透岩层所包围的各种透镜状、 条带状或不规则状渗透性储集岩中的油气

藏），平均埋深

２

，

４００

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蒙古国矿产部石油局出具编号为第

１－１１７２

号文件，证明注册于蒙古国的热纳瓦

亿力其有限责任公司（蒙语音译，下同）在

２

号区块的石油勘探区产品分成合同签订方竞标活动中

中标。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热纳瓦亿力其有限责任公司和蒙古国矿产部石油局的代表分别在按照中标条件

就勘探和开采哈日乌苏

－ＩＩ

区的油气资源的《产品分成合同》上签名，该合同尚未经双方加盖公章。

在此基础上，热纳瓦亿力其有限责任公司与万吉能源签署《勘探服务合同》及其补充协议。

根据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及其在蒙古国注册的乌兰巴托分所出具的《关于蒙古国四块油气

勘探开发区域法律尽职调查报告》及《关于蒙古国四块油气勘探开发区域尽职调查报告补充意见》

（以下统称《蒙古国律师意见》）的记载，热纳瓦亿力其有限责任公司系依据蒙古国法律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依法成立，国家注册号

９０１１２９８０８３

，注册代码

５０８８９０９

，经营范围为国际贸易，现股东为蒙古

国公民

Ｄａｇｖａｄｏｒｊ Ｊａｍｉｙａｎ

（身份证号：

０３８５３６６

） 和蒙古法人

ＳＣＩ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注册号

９０１９０７３１４５

），注册资金为

１１

，

６７０

千蒙图，注册地址为蒙古国乌兰巴托市苏赫巴托区

１

号社区

５

层，

Ｂａｏ ｊｉｎｓｏｎｇ

为公司执行经理。热纳瓦亿力其有限责任公司系依据蒙古国法律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

的公司，具备与石油局签署合同的主体资格，该《产品分成合同》真实存在，根据蒙古法律是合法有

效及可执行的。

２

、蒙古

２３

号区块

２３

号区块位于蒙古国南部的东戈壁省，毗邻我国的内蒙古自治区，总面积约

１１

，

３７５

平方公里，

属于裂缝油藏，平均埋深

１

，

７００

米。

２０１２

年，注册于蒙古国的雄核莱（蒙古国）有限公司（蒙语音译，下同）与蒙古国矿产部石油局

签署了《产品分成合同》，雄核莱（蒙古国）有限公司取得了蒙古国境内

２３

号区块油气资源的勘探权

和开采权。在此基础上，雄核莱（蒙古国）有限公司与万吉能源签署了《勘探服务合同》及其补充协

议。

根据《蒙古国律师意见》的记载，雄核莱（蒙古国）有限公司系依据蒙古国法律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依法成立，国家注册号

９０１１１８９１１１

，注册代码

５１０２６８５

，经营范围为石油研究和国际贸易，现股东

为蒙古国公民

ｍｉｃｈｉｄ

（身份证号：

９０１１０９８０９１

），注册资金为

１４２

，

３５１

千蒙图，注册地址为蒙古国乌兰

巴托市松格纳海日汗区

１４

号社区

４０１－４０３

，

ｂａｉｇａｉ ｔｅｍｕｌｅｎ

为公司执行经理。雄核莱（蒙古国）有限公

司系依据蒙古国法律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公司，具备与石油局签署合同的主体资格，该《产品分

成合同》真实存在，根据蒙古法律是合法有效及可执行的。

３

、蒙古

Ｌ－１

号区块

Ｌ－１

号区块位于蒙古国西南部的戈壁阿尔泰省，毗邻我国的新疆自治区，总面积约

１１

，

０３０

平方

公里，约属于裂缝油藏（指油气在裂缝性圈闭中聚集而形成的油气藏），平均埋深

１

，

５００

米。

２０１２

年，注册于蒙古国的西吉日嘎日德（蒙古国）有限公司（蒙语翻译，下同）与蒙古国矿产部

石油局签署了《研究合同》，对

Ｌ－１

号区块进行研究，有效期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８

日并可

申请延长有效期。在此基础上，西吉日嘎日德（蒙古国）有限公司与万吉能源签署了《勘探服务合

同》及其补充协议。

根据《蒙古国律师意见》的记载，西吉日嘎日德（蒙古国）有限公司系依据蒙古国法律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９

日依法成立，国家注册号

９０１１２２５０４３

，注册代码

５３６２３８５

，经营范围为中介和国际贸易，现股东

为蒙古国公民

ｂａｔｂｏｌｄ ｍｕｎｋｈｂｏｌｄ

（身份证号：

０４６６０４７

），注册资金为

１

，

０００

千蒙图，注册地址为蒙古

国乌兰巴托市苏赫巴托区

３

号社区

５５

号，

ｂａｔｂｏｌｄ ｍｕｎｋｈｂｏｌｄ

为公司执行经理。西吉日嘎日德（蒙古

国）有限公司系依据蒙古国法律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公司，具备与石油局签署合同的主体资格。

该《研究合同》真实存在，根据蒙古法律是合法有效及可执行的。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就

Ｌ－１

号区块，西吉日嘎日德（蒙古国）有限公司尚未与蒙古国矿产部石油

局签署《产品分成合同》。根据《蒙古国律师意见》的记载，《研究合同》履行完毕并不当然导致双方

签署《产品分成合同》，西吉日嘎日德（蒙古国）有限公司只享有申请签署《产品分成合同》的权利

（无优先权）。就签署该《产品分成合同》，还需履行招标程序。因此，存在因《产品分成合同》不能签

署导致相应的《勘探服务协议》无法实施的风险。

４

、蒙古

２３－Ｓ

号区块

２３－Ｓ

号区块位于蒙古国南部的东戈壁省和南戈壁省，邻近我国的内蒙古自治区，总面积约

７

，

４００

方公里，属于裂缝溶洞油藏（指储集空间以裂缝和溶洞、溶孔为主，基质岩块中不含或含很少的

油，渗流通道以裂缝为主的油气藏），平均埋深

１

，

５００

米。

２０１２

年，注册于蒙古国的东方黑金（蒙古国）有限公司（蒙语翻译，下同）与蒙古国矿产部石油

局签署了《研究合同》，对

２３－Ｓ

号区块进行研究，有效期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８

日并可申

请延长有效期。在此基础上，东方黑金（蒙古国）有限公司与万吉能源签署了《勘探服务合同》及其

补充协议。

根据《蒙古国律师意见》的记载，东方黑金（蒙古国）有限公司系依据蒙古国法律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依法成立，国家注册号

９０１１２９１００６

，注册代码

５４７９４２８

，经营范围为国际贸易，现股东为蒙古国

公民

Ｔｅｒｒａ ｅｋｓｐｌｏｒｅｉ

（身份证号：

９９１１２５９１２７

），注册资金为

１

，

０００

千蒙图，注册地址为蒙古国乌兰巴

托市巴音珠日和区

１８

号社区

２９３０

号，

ｔｏｇｏｏ ｃｈｏｇｔ

为公司执行经理。东方黑金（蒙古国）有限公司系依

据蒙古国法律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公司，具备与石油局签署合同的主体资格。该《研究合同》真

实存在，根据蒙古法律是合法有效及可执行的。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就

２３－Ｓ

号区块，东方黑金（蒙古国）有限公司尚未与蒙古国矿产部石油局

签署《产品分成合同》。根据《蒙古国律师意见》的记载，《研究合同》履行完毕并不当然导致双方签

署《产品分成合同》，东方黑金（蒙古国）有限公司只享有申请签署《产品分成合同》的权利（无优先

权）。就签署该《产品分成合同》，还需履行招标程序。因此，存在因《产品分成合同》不能签署导致相

应的《勘探服务协议》无法实施的风险。

５

、摩洛哥

ＨＡＨＡ

区块（既相邻的

ＨＡＨＡ１

、

ＨＡＨＡ２

、

ＨＡＨＡ３

区块的统称）

ＨＡＨＡ

区块位于摩洛哥西部，靠近大西洋海岸，总面积约

４

，

９１９

平方公里，属于砂岩油藏，平均

埋深

４

，

５００

米。

２００７

年，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ＥＸ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

ＰＶＴ．

）

ＬＩＭＩＴＥＤ

（以下简称“

ＰＥＬ

公司”）与摩洛哥石油

天然气勘探局签署了 《勘探和开采油气资源合同》，

ＰＥＬ

公司取得了摩洛哥境内

ＨＡＨＡ

区块油气资

源的勘探权和开采权。其后因延长勘探许可证的期限，该《勘探和开采油气资源合同》进行了多次

修订。

２０１４

年，北京富邦德石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邦德公司”）与

ＰＥＬ

公司签署《份额

转让协议》，从

ＰＥＬ

公司处受让

ＨＡＨＡ

区块油气资源

３８％

的权益，并负责开展前期准备工作，主要义

务为打三口勘探井。在此基础上，富邦德公司与万吉能源签署了《勘探服务合同》及其补充协议。

根据

ＣＷＡ Ｍｏｒｏｃｃｏ

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的记载，《勘探和开采油气资源合同》及其基

于延长勘探许可证期限的目的进行的

６

次修订的文本均已经获得摩洛哥政府的批准， 是真实和具

有法律约束力的，并且未被终止，第

７

次修订正在履行审批程序；

ＨＡＨＡ

区块的勘探许可证是真实

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并且未被终止。《份额转让协议》真实存在，根据摩洛哥法律，

ＰＥＬ

公司有权

转让其基于《勘探和开采油气资源合同》和勘探许可证项下的权益，但该转让需取得摩洛哥政府的

批准，且摩洛哥政府有为期

１２０

天的优先购买权。

根据富邦德公司的说明，预计上述第

７

次修订和转让批准程序将在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首个勘探井开钻

时完成。

６

、蒙古

４

个区块的勘探服务合同的主要内容

服务事项：对合同区域内是否存在工业油气流作出明确判断；在确认存在工业油气流的前提

下，研究确定油气的分布情况；在确认存在工业油气流的前提下，对合同区域内油气储量进行预

测；在确认存在工业油气流的前提下，计算确定合同区域内油气资源的埋藏深度；基于油气储量和

埋藏深度的判断，优化确定探井井位，合理编制探井井位部署方案；指导甲方（既合同相对方）的探

井工程的实施。

服务对价：就上述服务，四家公司分别向万吉能源支付报酬，该报酬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在勘

探时按实际勘探面积（非区块总面积）每平方公里

１０

万元的标准支付勘探服务费，二是开始进行石

油产量分成后支付全部石油产量分成价值（不得扣除开采过程中的任何成本费用）的

１０％

。

法律适用：适用蒙古国法律

争议解决：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

主体变更：如未来四家公司另行组建项目公司或实体负责《勘探服务合同》区域内的油气开采

事宜，四家公司保证促使该项目公司或实体与万吉能源另行签署与前述《勘探服务合同》及其补充

协议（如有）相同内容的协议，并保证不会因此损害万吉能源基于前述《勘探服务合同》及其补充协

议（如有）所已经享有的权益。

７

、摩洛哥

ＨＡＨＡ

区块勘探服务合同的主要内容

服务事项：对合同区域内是否存在工业油气流作出明确判断；在确认存在工业油气流的前提

下，研究确定油气的分布情况；在确认存在工业油气流的前提下，对合同区域内油气储量进行预

测；在确认存在工业油气流的前提下，计算确定合同区域内油气资源的埋藏深度；基于油气储量和

埋藏深度的判断，优化确定探井井位，合理编制探井井位部署方案；为份额转让协议所约定的三口

勘探井提供科学准确的井位，保证三口勘探井中至少有一口井能够出油；指导富邦德公司的探井

工程的实施。

后续投资：对

ＨＡＨＡ

区块勘探开发的后续投资中，万吉能源应承担投资额的

８％

。

服务对价：就上述服务，富邦德公司向万吉能源支付报酬，该报酬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在勘探

时按实际勘探面积（非区块总面积）每平方公里

５

万美元的标准支付勘探服务费，二是开始进行石

油产量分成后支付全部石油产量分成价值 （指扣除各项成本费用后所分得的石油销售收益）的

８％

。

法律适用：适用中国法律

争议解决：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

主体变更：如未来富邦德公司另行组建项目公司或实体负责《勘探服务合同》区域内的油气开

采事宜，四家公司保证促使该项目公司或实体与万吉能源另行签署与前述《勘探服务合同》及其补

充协议（如有）相同内容的协议，并保证不会因此损害万吉能源基于前述《勘探服务合同》及其补充

协议（如有）所已经享有的权益。

（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各区块的建设情况

目前，蒙古国及摩洛哥各油气区块的现场井位确定、探井设计等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具备了进行勘探开发的条件。

蒙古国

２３

号、

Ｌ－１

号、

２３－Ｓ

号区块的钻机目前正在办理海关手续，预计将在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运抵现场

并完成安装，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获得工业油气流，

２０１５

年实现正式开采。

摩洛哥

ＨＡＨＡ

区块的钻机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底从天津港启运， 预计将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运抵现场并

完成安装，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获得工业油气流，

２０１５

年实现正式开采。

蒙古国

２

号区块待《产品分成合同》签署完成后开始进行勘探开发，预计将在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运抵现

场并完成安装，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获得工业油气流，

２０１５

年实现正式开采。

上述区块未来四年的预计建设资金投入情况如下：（单位：人民币万元）

区块

年度

合计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蒙古国

２

号

１３

，

３０７．５０ ２６６

，

８０５．００ ４５２

，

０２５．００ ５０１

，

６３７．５０ １２３３

，

７７５．００

蒙古国

２３

号

５

，

６１２．５０ ７７

，

９６２．５０ １２２

，

０６２．５０ １２２

，

０６２．５０ ３２７

，

７００．００

蒙古国

２３－Ｓ ５

，

９９２．５０ ９５

，

５５７．５０ １７６

，

４６７．５０ １７６

，

４６７．５０ ４５４

，

４８５．００

蒙古国

Ｌ－１ ４

，

３９５．００ １６８

，

０９７．５０ ２０３

，

６７０．００ ２３８

，

５４５．００ ６１４

，

７０７．５０

摩洛哥

ＨＡＨＡ １７

，

３３０．１０ ７４５

，

２２１．８０ １

，

０９９

，

５０８．００ １

，

１６０

，

５９１．００ ３

，

０２２

，

６５１．００

根据勘探服务合同的约定， 万吉能源就蒙古国的油气区块的开发不承担提供资金的责任和义务，

不需要进行资金投入。就摩洛哥

ＨＡＨＡ

油气区块的开发，万吉能源按投资总额

８％

的比例投入资金，

在正常情况下，万吉能源完成业绩承诺的所得能够涵盖上述资金需求。

（八）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的转移。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定价依据：以评估结论为依据，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交易价格：

１７０

，

０００

万元。

评估价格：

２４９

，

４５２．４３

万元

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一）成交金额：

１７０

，

０００

万元

（二）支付方式：现金支付

（三）付款及股权过户安排的安排：

１．

本公司在协议生效后五个工作日内，将全部价款的

５０％

汇入双方共同开立的资金共管账户。

２．

吉奥高投资收到前述

５０％

价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标的公司办理股权过户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

３．

标的公司股权过户登记到本公司名下之日起的五个工作日内，本公司付清余款。

（四）协议的生效条件：自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之日起生效。

（五）本交易除尚需经股东大会批准，无须报其他相关部门批准。

（六）本公司支付的款项来源于自筹资金。

（七）款项用途：吉奥高投资以所得价款用于购买本公司股票。吉奥高投资已分别与大成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金元惠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签署《上市公司股份转让协议》，拟按每股

８

元的价格协议受让上述各基金管理公司所持有的本公

司合计

２０６

，

５０３

，

７５７

股股票，占本公司已发行股本总额的

１７．２％

，转让总价款为

１

，

６５２

，

０３０

，

０５６

元。

未来

６

个月内，吉奥高投资将以剩余价款

４７

，

９６９

，

９５２

元继续购买本公司股票。

（八）业绩承诺和补偿安排，吉奥高投资承诺万吉能源在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及

２０１７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额分别都不低于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

３５

，

０００

万元、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及

８２

，

０００

万元，否则以所持本公司股票给予相应补偿具体安排如下：

１

、如业绩承诺期内，标的公司经专项审计确认的截至任意一个年度业绩考核期满，全部实际

实现的净利润之和低于对应的年度承诺净利润之和的

５０％

，或全部实际实现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净额之和低于对应的年度承诺现金净额之和的

５０％

的， 则本公司有权在两个月内以

１

元的价格

回购吉奥高投资所持有的全部本公司股票及其派生的股份，吉奥高投资已获分派的全部现金分红

亦应全额返还。

２

、如业绩承诺期内，标的公司经专项审计确认的截至任意一个年度业绩考核期满，全部实际

实现的净利润之和高于对应的年度承诺净利润之和的

５０％

但未达到对应的年度承诺净利润之和，

或全部实际实现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额之和高于对应的年度承诺现金净额之和的

５０％

但未

达到对应的年度承诺净现金之和的， 吉奥高投资应以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对本公司进行补偿，

计算公式为：应补偿股份数量

＝

《正式股权转让协议》确定的交易价格

×

（

１－

截至任意一个年度业绩

考核期满的全部实际实现指标

／

对应的年度承诺指标之和）

／

补偿价格。补偿价格以“吉奥高投资购

买标的股份的交易均价”和“专项审计结果出具日后第

１

个交易日股票收盘价复权到资产交割日后

首个交易日的复权价”中的低者为准。

３

、就前述业绩考核指标，各方特别约定：标的公司的财产转让所得和投资收益均应计入经常

性损益，并作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额的流入项。

４

、吉奥高投资根据第

２

项补偿股份的，根据所补偿股份数量，已获现金股利应作相应返还，计

算公式为：返还金额

＝

截至补偿时每股已获得的现金股利

×

补偿股份数量。

５

、 吉奥高投资补偿股份由本公司在专项审计结果出具后的两个月内以

１

元总价回购后注销。

若回购并注销事宜因未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或因未获得相关债权人认可等原因而无法实施的，

则吉奥高投资承诺将补偿股份赠送给本次补偿的股权登记日在册的除吉奥高投资外本公司其他

全部股东，赠送数量的计算公式为：任一股东获赠数量

＝

吉奥高投资应补偿股份数量

×

任一股东所

持本公司股份数量

／

除吉奥高投资外本公司其他全部股东所持本公司股份数量。

６

、如吉奥高投资持有的标的股份数量小于应补偿股份数量，则就差额部分，吉奥高投资应以

现金方式向本公司补足，其计算方法为：应补足的金额

＝

（应补偿股份数量

－

持有的标的股份数量）

×

补偿价格。但如业绩承诺是因不可抗力（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但双方特

别确认不含标的公司自身的业务风险情况， 经营业务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变化和政府行为）的

原因未实现的，吉奥高投资无须履行现金补足义务。

７

、如业绩承诺期内，本公司为标的公司提供债权性融资或股权性融资，或就债权性融资提供

担保，则业绩承诺的金额应进行相应调整，调整方法为：调整后的总承诺净利润（净现金）

＝

调整前

的总承诺净利润（净现金）

＋

增加部分的净利润（净现金）承诺、增加部分的净利润（净现金）承诺

＝

融

资金额

×２０％×

融资金额使用天数

／３６５

。向标的公司提供债权性融资或股权性融资、或就债权性融资

提供担保是本公司的权利而非义务。

８

、标的公司接受

２０１７

年度业绩承诺的专项审计时，审计机构应同时进行标的资产减值测试并

出具《减值测试报告》。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大于已补偿股份总数（含

２０１７

年度乙方补偿的股份

数量）的价值，则吉奥高投资应就差额部分进行减值补偿。补偿方法按业绩承诺未实现时的补偿方

法执行。

９

、业绩承诺期满，如标的公司经专项审计确认的业绩承诺期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之和超过总承

诺净利润（有调整的以调整后的结果为准）的，超出部分的

５０％

作为收购标的资产的追加对价支付

给吉奥高投资。

（九）股票锁定期： 吉奥高投资购买的股票的锁定期自股票购买完成之日到业绩承诺完成之

日，但最短不少于

１２

个月。

１２

个月，吉奥高投资根据任一年度业绩考核期内年度承诺净利润和年度

承诺净现金的实际实现情况解锁相应本公司股票，计算方法为：任一年度可解锁股份数量

＝

吉奥高

投资增持完成日所持有的股份数量

×

（截至任意一个年度业绩考核期满的全部实际实现指标

／

对应

的年度承诺指标之和）。 如吉奥高投资持有的本公司股票数量因本公司在本次转让完成后实施转

增、股票股利分配等除权行为导致调整变化，则解锁股份数量作相应调整。

吉奥高投资同意本公司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及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办理吉奥高投资所持有的

本公司股票的锁定和解锁手续，并承诺给予充分、全面、及时的配合和协助。

六、涉及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本次交易涉及本公司股权的转让，伴随本次交易，交易对方有可能成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成

为本公司的潜在关联人。

本次交易不涉及高层人事的变动。

本次交易完成后，吉奥高投资构成本公司关联方，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与吉奥高投资受

同一控制的北京吉奥高石油技术有限公司无偿许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万吉能源使用“切片重磁全

息勘探技术”和“地震资料快速处理解释技术”及其后继改进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该关联交易不

损害本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及万吉能源与第一大股东及其关联人能够做到在人员、资产、财务上

保持独立性。

七、收购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交易将使公司涉足国际油气资源开发，进一步拓展公司的业务范围。将使公司获得优质资

产注入，提高资产质量，极大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对公司实现业务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

战略意义。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潜在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２０１４

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与潜在关联人吉奥高投资未发生交易。

九、本公司未来的行业整合规划

未来本公司将致力于自身的转型升级和产品结构优化，积极开展资源整合、实现协同效应、提

高本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及在能源行业的市场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未来本公司将积极寻找与本公

司在产品、技术、市场、客户等方面存在一定重合性和协同性的行业公司，通过投资收购、并购重组

等方式延长公司产业链、改善公司产业结构，实现双方在技术、人员和客户资源上的高度整合，增

强本公司在石油、天然气等能源领域的竞争力，拓宽本公司的业务领域和客户资源，提升本公司的

经营业绩，实现做强做大、积极回报投资者的奋斗目标。

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认为该交易事项对拓展公司业务，提高公司盈

利能力有积极作用，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六届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万吉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１００％

股权议案》，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一）董事会召集、召开审议该项议案的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

（二）涉及收购的资产进行了必要的审计、评估和法律尽职调查程序，律师事务所也出具了同

意的核查意见。

（三）本次交易约定价格以资产评估结果为基础经双方协商确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交易的资产评估机构具有相应的从业资格，评估机构与交易双方无其他关联关系，具有独立

性。评估机构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原则，评估方法适当，其评估假设和评估结论

合理。本次交易公平、合理，未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该议案的实施可进一步拓展公司的业务范围，提高资产质量，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对公

司实现业务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十一、中介机构意见结论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接受本公司委托，作为本公司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就本次交易出具

的法律意见认为：本次交易的各方均具备相应的主体资格，本次交易的约定和安排合法有效，不违

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本次交易还需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况下获得本公司司股

东大会的批准，方可生效。

就刘坤芳和中光投资为本次交易提供担保的安排，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认为：刘坤芳先生

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中光投资是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公司法人，均具备承担保

证责任的主体资格。刘坤芳和中光投资提供担保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吉奥高投资以所

持股份对未实现业绩承诺进行补偿，这是补偿的主要方式，已经是比较充分的保障机制。在此基础

上，交易对方的实际控制人刘芳坤先生以个人信用承担无限连带担保责任，相当于将个人全部资

产作为担保，是一种非常强有力的担保，也体现了对完成业绩承诺的信心。中光投资与本次交易无

利害关系，无反担保安排，也不收取担保费，仅凭对标的公司盈利能力的认可而愿意承担保证责

任，同样体现了对完成本次交易的信心。上述保证担保的安排已经超出了同类交易的通行做法，系

本公司为确保万吉能源业绩承诺的确定更加客观审慎而提出的额外要求。

十二、备查文件

（一）董事会决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三）股权收购协议。

（四）审计报告。

（五）评估报告。

（六）法律意见。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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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年九月十六日

序号

项目名称

／

勘探年

度

合计

２０１４

年

８－１２

月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２１

年

２０２２

年

２０２３

年

２０２４

年

１

销售收入

２９

，

２３０

，

６２１．８４ － ８４

，

８４７．２４ ２８１

，

２９７．９８ ４９９

，

６７５．０１ ７０４

，

１２８．１０ ９７５

，

７７８．７３ １

，

３０４

，

４５０．５８ １

，

５８８

，

０１４．８８ １

，

８２５

，

９５６．４３ １

，

９９５

，

９１３．７０ １

，

９８８

，

４９９．３７

２

成本费用

２２

，

０６０

，

０２２．５９ ８０

，

１０７．４６ １２４

，

１８１．８６ ２４９

，

４３５．５２ ３６６

，

７２８．３４ ５３４

，

０９０．６６ ７７５

，

２３６．４８ １

，

０１５

，

６６０．６０ １

，

１８８

，

１８２．５４ １

，

３４４

，

９２１．７７ １

，

４５７

，

１８３．０２ １

，

５０２

，

７５９．５０

３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２

，

０４６

，

１４３．５４ － ５

，

９３９．３１ １９

，

６９０．８６ ３４

，

９７７．２５ ４９

，

２８８．９７ ６８

，

３０４．５１ ９１

，

３１１．５４ １１１

，

１６１．０４ １２７

，

８１６．９５ １３９

，

７１３．９６ １３９

，

１９４．９６

４

利润总额

５

，

１２４

，

４５５．７１ －８０

，

１０７．４６ －４５

，

２７３．９３ １２

，

１７１．６０ ９７

，

９６９．４２ １２０

，

７４８．４７ １３２

，

２３７．７４ １９７

，

４７８．４４ ２８８

，

６７１．３０ ３５３

，

２１７．７１ ３９９

，

０１６．７２ ３４６

，

５４４．９１

５

净利润

４

，

０２９

，

９５８．０２ －８０

，

１０７．４６ －４５

，

２７３．９３ １２

，

１７１．６０ ９７

，

９６９．４２ １２０

，

７４８．４７ １３２

，

２３７．７４ １９７

，

４７８．４４ ２８８

，

６７１．３０ ３５３

，

２１７．７１ ３９９

，

０１６．７２ ２４２

，

５８１．４４

６

万吉合同收入

３

，

４４０

，

６２１．００ － － １０

，

０７８．０８ ８１

，

１１８．６８ ９９

，

９７９．７３ １０９

，

４９２．８５ １６３

，

５１２．１４ ２３９

，

０１９．８４ ２９２

，

４６４．２６ ３３０

，

３８５．８４ ２００

，

８５７．４３

７

合同净收益

２

，

０６２

，

６５６．２１ － －５８

，

２８５．７４ －７７

，

９９４．３７ －２６

，

３７２．７６ －１１

，

３９８．９７ ３

，

７９７．５２ ５３

，

３７１．９７ １１８

，

０９５．０５ １６８

，

１６８．６１ ２１４

，

５１８．１１ １５９

，

４６０．７１

８

折现率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０％

９

折现系数

０．９２９１ ０．７７８８ ０．６５２８ ０．５４７２ ０．４５８７ ０．３８４５ ０．３２２３ ０．２７０２ ０．２２６５ ０．１８９９ ０．１５９２

１０

合同现值

１１５

，

１８５．０１ － －４５

，

３９２．９３ －５０

，

９１４．７２ －１４

，

４３１．１７ －５

，

２２８．７１ １

，

４６０．１５ １７

，

２０１．７９ ３１

，

９０９．２８ ３８

，

０９０．１９ ４０

，

７３６．９９ ２５

，

３８６．１５

序

号

项目名称

／

勘探年

度

２０２５

年

２０２６

年

２０２７

年

２０２８

年

２０２９

年

２０３０

年

２０３１

年

２０３２

年

２０３３

年

２０３４

年

２０３５

年

２０３６

年

２０３７

年

２０３８

年

１

销售收入

１

，

８６６

，

９５３．５６ １

，

７５３

，

２３４．８６ １

，

６４６

，

７５１．３３ １

，

５４７

，

０５６．１５ １

，

４５３

，

５７２．６２ １

，

３６５

，

８７０．４６ １

，

２８３

，

５７２．０３ １

，

２０６

，

３１４．９１ １

，

１３３

，

７５０．１０ １

，

０６５

，

５３６．９３ １

，

００１

，

５１４．０２ ９４１

，

３５１．９４ ８８４

，

８６８．８３ ８３１

，

７１２．０８

２

成本费用

１

，

５０１

，

９４１．３１ １

，

４６２

，

９５８．１１ １

，

３７１

，

０９０．０２ １

，

２５７

，

７４８．３７ １

，

１４２

，

００４．８４ １

，

０３１

，

６２０．７４ ９３０

，

８０８．５２ ８３７

，

８６５．７７ ７２９

，

６２９．９６ ６５７

，

６６２．６７ ６２６

，

０７３．１０ ６２４

，

７４４．３５ ６２３

，

８７０．９３ ６２３

，

５１６．１５

３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３０

，

６８６．７５ １２２

，

７２６．４４ １１５

，

２７２．５９ １０８

，

２９３．９３ １０１

，

７５０．０８ ９５

，

６１０．９３ ８９

，

８５０．０４ ８４

，

４４２．０４ ７９

，

３６２．５１ ７４

，

５８７．５９ ７０

，

１０５．９８ ６５

，

８９４．６４ ６１

，

９４０．８２ ５８

，

２１９．８５

４

利润总额

２３４

，

３２５．５０ １６７

，

５５０．３１ １６０

，

３８８．７２ １８１

，

０１３．８５ ２０９

，

８１７．７０ ２３８

，

６３８．７９ ２６２

，

９１３．４７ ２８４

，

００７．１０ ３２４

，

７５７．６３ ３３３

，

２８６．６７ ３０５

，

３３４．９４ ２５０

，

７１２．９５ １９９

，

０５７．０８ １４９

，

９７６．０８

５

万吉合同收入

１３５

，

８１５．０６ ９７

，

１１２．１６ ９２

，

９６１．３０ １０４

，

９１５．６３ １２１

，

６１０．３４ １３８

，

３１５．０４ １５２

，

３８４．６５ １６４

，

６１０．５１ １８８

，

２２９．５２ １９３

，

１７２．９６ １７６

，

９７２．１３ １４５

，

３１３．２３ １１５

，

３７３．４８ ８６

，

９２６．１４

６

合同净收益

１０７

，

８２３．５８ ７７

，

０９７．３５ ７３

，

８０１．９７ ８３

，

２９２．５２ ９６

，

５４６．４５ １０９

，

８０８．３１ １２０

，

９７８．１７ １３０

，

６８４．２９ １４９

，

４３５．４１ １５３

，

３６０．０１ １４０

，

４９８．１７ １１５

，

３６４．１８ ９１

，

５９５．０１ ６９

，

０１０．６６

７

折现率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０％

８

折现系数

０．１３３４ ０．１１１８ ０．０９３７ ０．０７８５ ０．０６５８ ０．０５５２ ０．０４６３ ０．０３８８ ０．０３２５ ０．０２７２ ０．０２２８ ０．０１９１ ０．０１６０ ０．０１３４

９

合同现值

１４

，

３８３．６７ ８

，

６１９．４８ ６

，

９１５．２４ ６

，

５３８．４６ ６

，

３５２．７６ ６

，

０６１．４２ ５

，

６０１．２９ ５

，

０７０．５５ ４

，

８５６．６５ ４

，

１７１．３９ ３

，

２０３．３６ ２

，

２０３．４６ １

，

４６５．５２ ９２４．７４

表

２

摩洛哥

ＨＡＨＡ１

、

２

、

３

号区块合同价值估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

／

勘探年度 合计

２０１４

年

８－１２

月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２１

年

２０２２

年

２０２３

年

１

石油销售收入

１

，

８９５

，

８６１．０５ － １７

，

８６５．１３ ６１

，

５３５．４４ １１２

，

０８１．３７ １４７

，

９８４．２４ １５４

，

４５７．１１ １４５

，

１９３．７１ １３６

，

４７６．９１ １２８

，

２４９．１７ １２０

，

５６８．０３

２

分成收入

－ １

，

７８６．５１ ６

，

１５３．５４ １１

，

２０８．１４ １４

，

７９８．４２ １５

，

４４５．７１ １４

，

５１９．３７ １３

，

６４７．６９ １２

，

８２４．９２ １２

，

０５６．８０

３

万吉合同收入

１５１

，

６６８．８９ － １

，

４２９．２１ ４

，

９２２．８３ ８

，

９６６．５１ １１

，

８３８．７４ １２

，

３５６．５７ １１

，

６１５．５０ １０

，

９１８．１５ １０

，

２５９．９４ ９

，

６４５．４４

４

合同收益

１２０

，

４０９．９１ － １

，

１３４．６５ ３

，

９０８．２３ ７

，

１１８．５１ ９

，

３９８．７７ ９

，

８０９．８８ ９

，

２２１．５５ ８

，

６６７．９２ ８

，

１４５．３６ ７

，

６５７．５１

５

折现率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０％

６

折现系数

０．９２９１ ０．７７８８ ０．６５２８ ０．５４７２ ０．４５８７ ０．３８４５ ０．３２２３ ０．２７０２ ０．２２６５ ０．１８９９

７

现值

２８

，

９２９．５７ － ８８３．６７ ２

，

５５１．２９ ３

，

８９５．２５ ４

，

３１１．２２ ３

，

７７１．９０ ２

，

９７２．１１ ２

，

３４２．０７ １

，

８４４．９２ １

，

４５４．１６

序号 项目

／

勘探年度

２０２４

年

２０２５

年

２０２６

年

２０２７

年

２０２８

年

２０２９

年

２０３０

年

２０３１

年

２０３２

年

２０３３

年

１

石油销售收入

１１３

，

３４７．１８ １０６

，

５２９．０９ １００

，

１４２．５２ ９４

，

１２９．９４ ８８

，

４９１．３５ ８３

，

１６９．２１ ７８

，

１９２．２９ ７３

，

４４５．５２ ６９

，

０７２．７４ ６４

，

９３０．１０

２

分成收入

１１

，

３３４．７２ １０

，

６５２．９１ １０

，

０１４．２５ ９

，

４１２．９９ ８

，

８４９．１４ ８

，

３１６．９２ ７

，

８１９．２３ ７

，

３４４．５５ ６

，

９０７．２７ ６

，

４９３．０１

３

万吉合同收入

９

，

０６７．７８ ８

，

５２２．３３ ８

，

０１１．４０ ７

，

５３０．３９ ７

，

０７９．３１ ６

，

６５３．５４ ６

，

２５５．３８ ５

，

８７５．６４ ５

，

５２５．８２ ５

，

１９４．４１

４

合同收益

７

，

１９８．９１ ６

，

７６５．８８ ６

，

３６０．２５ ５

，

９７８．３７ ５

，

６２０．２７ ５

，

２８２．２５ ４

，

９６６．１４ ４

，

６６４．６７ ４

，

３８６．９５ ４

，

１２３．８４

５

折现率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０％

６

折现系数

０．１５９２ ０．１３３４ ０．１１１８ ０．０９３７ ０．０７８５ ０．０６５８ ０．０５５２ ０．０４６３ ０．０３８８ ０．０３２５

７

现值

１

，

１４６．０７ ９０２．５７ ７１１．０８ ５６０．１７ ４４１．１９ ３４７．５７ ２７４．１３ ２１５．９７ １７０．２１ １３４．０２

表

３

蒙古

２３

号区块合同价值估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